


——重点区域规划图

设计说明

该方案围绕“因地制宜，以人为本”

的规划理念，充分考虑“顺地势、依

道路的村庄格局，突出聚落原有传统

风貌，进行空间功能的置换与更新。



——近期建设计划表

序号 类型 项目名称 位置 主要内容 性质 数量 单位
建设
时序

建设
主体

1

土地整治
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全村

对即可恢复用地、工程可恢复用地、其它林地、其他园地等进
行宜耕后备资源开发，以补充耕地保有量，提高耕地连片度

复垦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2 农用地整理 全村 对全村域的农用地进行整理 整理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3

生态修复

林地修复与整治 全村 林地植被抚育修复，林相改造，植被缓冲带构建。 修复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4 水域保护 全村沟渠和坑塘水面
通过“田渠+村渠+池塘”的生态衔接的方式，打造生态沟渠。
对于村域内的坑塘进行清淤整治，采用生态驳岸的形式进行加

固防护。
修复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5

人居环境
整治

新增乡土装饰 史村组 清理杂物并新增乡土特色装饰 美化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6 修建特色巷道 史村组 优化巷道风貌，吸引游客游览 美化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7 庭院围墙 史村组 美化庭院环境 美化 米 2023-2025 政府

8 居民点环境整治 黄林组、溪川组、丰源组、恒山组、桐坑组 拆除危房、私搭乱建，电力电信杆线梳理，杂物清理 美化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9

产业发展

古溪养猪场 桐坑组 发展养殖助力一产 新建 2.31 亩 2024-2025 政府

10 民宿 桐坑组 用于旅游发展，服务与游客 新建 3.89 亩 2024-2025 政府

11 帐篷酒店 史村组东南侧 用于旅游发展，服务与游客 新建 5.33 亩 2024-2025 政府

12

道路交通
道路提升

新建道路 溪川组东侧 新建道路 新建 0.55 亩 2023-2025 政府

13 入户路硬化 全村 水泥硬化入户路，宽宽2-2.5米 新建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14 停车场建设
史村组、黄林组、溪川组、桐坑

组
新建4处公共停车场 新建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15 村域道路绿化 全村 行道树、灌木植被绿化建设 新建 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16 亮化工程 村域路灯亮化 全村 建设中杆式路灯20盏，巷弄悬挂式路灯22盏 新建 20+22 处 2023-2025 政府

17
公共服务
设施

旅游服务 游客服务中心 位于村委会 结合村委会进行建设，满足服务游客功能 新建 1 处 2023-2025 政府

18 便民超市 丰源组、恒山组、桐坑组 便民超市新建，服务于村民和游客 新建 3 处 2023-2025 政府

19

基础设施

排水工程 污水处理设施 溪川组、丰源组 规划新建2座生态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 2 处 2023-2025 政府

20 环卫设施 公厕 桐坑组、黄林组 公厕新建 新建 2 处 2023-2025 政府

21 农田水利工程 农田水利设施 粮食生产区
粮食生产区域主要有农田机耕路建设、灌排泵站改造、田间电

网铺设等内容
新建、改

造
—— —— 2023-2025 政府



——村域管制规则

一、耕地保护

（1）本村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02.73公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

自占用或改变用途。

（2）本村耕地保有量113.51公顷，不得随意占用耕地；确需占用的，

应提出申请，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

（3）未经批准，不得在园地、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，

不得进行毁林开垦、采石、挖沙、采矿、取土等活动。

二、生态保护

（1）保护村内林地、陆地水域等生态用地，其中林地131.38公顷、

陆地水域18.67公顷。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、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，

做到慎砍树、禁挖山、不填湖。

（2）加强陆地水域保护，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

项目，确保保护区内无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，工业和生活排污口，规模

化畜禽养殖场，易溶性、有毒有害废弃物暂存或转运站，化工原料、危险

化学品、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堆放场所等。

三、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

村内有皖南古民居三处，分别为徐英桂、胡顺和宅、史英安、余霞龄、

高立发宅、郑小九宅，古民居保护依据《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》以

及已经编制完成的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执行。不允许随意改变文物保护单

位原有状况、面貌及环境。如需进行必要的修缮，应严格按审核手续进行。

四、建设空间管制

本村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为23.57公顷。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7.98公

顷，其中留白用地为0.28公顷。

1、农村住宅

①本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农村村民新建住宅，其宅基地建

筑基底面积每户不得超过160平方米。

②村民建房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，应体现皖南地区民居特色，符合村庄整

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。

2、产业发展

①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、容积率根据地方管理实际设定。

②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由村委会提出，并经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审

议和公示通过，按规定程序调整完善村庄规划。

3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

①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，沿主要公路两侧明确建设控制线，严禁违法

建设。其中G530（宏村大道）两侧边沟外缘起退后20米范围内为建设控制线，

乡道033两侧边沟外缘起退后5米范围内为建设控制线。

②村内供水由黟县县城以及高山蓄水池提供，污水处理设施采取“三格

式化粪池+生态塘”，分区域局部集中处理的模式，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

确认后再进行建设。

③垃圾收集点、公厕、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、基

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、卫生室、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

意占用。

五、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

（1）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。

（2）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，车道净

空高度不宜小于4米，道路转弯半径不应小于8m；道路为消防通道，不准长

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。

（3）学校、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，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。


